宜蘭縣內城國小校園花木認養責任區域實施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年09月01日訂定
一、目的：
1.使學生能參與校園美化，培養學生愛護花木之習慣，並提供全校師生賞心悅目的教學環境，美化學生心靈。
2.實施校園花木認養責任區，養成愛校惜物之好習慣。
二、實施辦法： 
1. 認養區 ：以各班整潔區域為原則來規劃認養校園花木之區域。

2. 認養人遴選：各班教室及走廊每班1至2人、公共區域2至3名。
3. 導師擔任該班認養區域之指導人，該班不定時派員清理，維護花木美觀整潔。
4. 有心自願參加校園花木認養之學生，可向總務處登記經導師同意後，自行利用課餘時間認養校園花木。
5. 認養時間：一學年(配合整潔區域調整之)。
三、服務內容： 

1、保持花木的美麗清潔，維持綠意盎然。
2.認養區域內花木草皮之雜草應按時去除。
3.認養區域內花木草皮須定時澆水及清除落葉。
4.雜草或落葉若太多則須打包送至落葉堆肥區收集作有機堆肥。

5.認養區域內花木草設置認養名牌及標誌，由總務處統一設計。

四、獎勵：對於花木認養之學生，能認真盡責，於學期末花木繁茂者。
1.照顧特優者：每學期給好小子獎勵100點，以玆鼓勵。
2.照顧良好者：每學期給好小子獎勵80點，以玆鼓勵。 

五、本辦法經校長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